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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将对法律英语的词源渠道和专门术语的分类及语言特点进行分析与研究,

旨在揭示法律英语这种在常规英语语言基础上变异而成的专业英语的词汇风格分化特点及成

因,在理论上指导法律英语的教学和实践。

关键词　法律英语　词源　术语

一、法律英语词源的三个主渠道

英语词汇的来源最具开放性,法律英语词汇亦是如

此。在英语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法语和拉丁语构成了法律

英语词汇来源的主渠道,另外,古英语复合副词及其它常

用古词语构成另一主渠道。

1. 法语对法律英语词汇的形成产生过直接的巨大作

用。如果追究法律英语的词源便会发现几乎所有的词均

来自法语,而这一特征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

1066 年英国历史上的“诺曼底人的征服”( the N o r2
m an Conquest)使英国第一次实现了法的统一,严格意义

的英国法——普通法雏型便产生了,同时,精通普通法的

律师以及从中产生的法官集团也开始出现。然而,英国人

的祖先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法大多是原始部族的习惯法,

当时影响很小,流传下来的也很少。除了在法律方面所实

行的侵略政策外,法国人还在语言方面实行了隔离政策,

结果法语成为英国的官方语言,而英语则被视为粗陋的

登不上大雅之堂的语言,只作为口头语言在平民老百姓

中继续使用。当时,法院审判均使用法语而不使用英语。

然而,这并未使法语的法律词汇侵入到英语中去,因为,

当时的语言隔离政策使得法语和英语成为不同社会阶层

分别独立使用的语言,两者并未有机地溶合在一起。

法语法律词汇与英语的溶合实际在于英语本身地位

的提高。中古英语时期,英法之间的“百年战争”(1337—

1454)和当时的“黑死病”的蔓延结果使英语的地位出现

复苏局面,英语开始用于法律领域。这时虽然法语仍为官

方语言,但是在这次语言大冲突中,由于法律英语词汇的

贫乏及方便法律概念表达的现实需要,法律英语词汇和

法语法律词汇明显溶合,几乎全盘接受。以下例词便可深

刻地说明法律英语词汇受法语影响的深度: ju st ice (正

义) , judgem en t (审判) , crim e (罪行) , p lea (抗辩) , su it (诉

讼) , p la in t iff (原告) , defendan t (被告) , a t to rney (律师) ,

comp lain t (控告) , summons (传票) , verdict (裁决) , sen2

tence (判决) , pun ishm en t (刑罚) , p rison (监狱) , b ill (法

案) , inquest (审讯) , evidence (证据) , slander (诽谤) , libel

(诽谤罪) , innocence (无罪)等。这些单词现在看来无论在

发音还是在拼写上完全和英语同化了,有些已成为全民

的词汇, 如果不追究其词源, 根本不会感到它们源自法

语。

在现代英语时期,法语词汇一直源源不断进入英语,

尤其是在 18世纪初至 19 世纪其数量为最多,但是法律

词汇并不多,例如 paro le (假释) , regim e (政权) , po lice (警

察) , a t taché(使馆馆员)等就是在这一时期进入英语的。

法语法律词汇在英国法真正产生的背景之下大量涌

入英语并逐渐与其同化是在上述中古英语时期。那时的

法语对英语在各方面产生的影响是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

的。

2. 法律英语词汇另一个重要来源就是拉丁语。在“诺

曼底人的征服”期间, 拉丁语和法语一样占绝对统治地

位。虽然其词汇进入英语的数量远不及法语,但是,大量

的法律英语术语显然在中古英语时期和随后的文艺复兴

时期直接源自拉丁语。例如: cu stody (拘留) , hom icide (杀

人) , legal(法律上的) , legit im ate (合法的) ,m alefacto r (犯

罪分子) , m ediato r (调停者) , m ino r (未成年人) , no tary

(公证人) , p ro secu te (对⋯起诉) , test imony (证词) , dec2
larat ion (申诉) , advocate (辩护人) , appeal (上诉) , civil

(民事的) , ju rist (法学理家)等等。和法语一样,拉丁语法

律词汇进入法律英语之后也与英语完全溶合同化了,从

以上例词就可看出许多词已全民化而广泛应用,而且很

难根据其词形判断其词源。

此外,相当一部分法语和拉丁语法律术语虽然发音

有所同化,但词形却保持着原有形式,未被同化。例如源

自法语的法律术语: estoppel (禁止发言) , fee simp le (不

限制具有一定身份的人才能继承的土地) , laches (长期不

行使权利) , quash (撤销)等; 源自拉丁语的法律术语:

a lias (再发令状) , am icus cu riae (法庭之友) , no lle p ro se2
qu i(撤回诉讼) , res judicata (定案)等。可能由于难读难记

88
© 1995-2005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难懂的缘故,有人认为这类术语很少使用。实际上作为法

律英语专门术语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语义稳定,没有引

伸寓意,文体效果突出,这类术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另

外,这类术语的词义经过演变扩大也有可能成为一般词

语,进入日常生活。例如上述 alias现在可用来指“别名,

化名”; quash 已有了“镇压”词义。

3. 法律英语词汇本族语的来源主要是古词语。古词

语在现代英语中已不再广泛应用了,而且逐渐在消亡,但

是在法律英语中古词语的应用却十分普遍。正如D avid

C rystal 和 D erek D avy 所言: It is especially no ticeab le

that any passage of legal English is u sually w ell studded

w ith archaic w o rds and ph rases of a k ind that cou ld be

used by no one else bu t law yers. (任何一段法律英语都

充满了某种古词语,只有律师们才会使用它们)。但是由

于前面所述历史原因,法律英语中的古词语并不表示专

门的法律概念。它们可分为两类:一是指一些表示语法关

系的复合副词。这些副词由 here, there, w here词根加上

一个或几个作为后缀的介词构成,常用于英语法律公文

之中。例如: hereafter (从此以后) , hereat (因此) , hereof

(在本文中) , hereon (于是) , hereto (至此) , hereinafter (在

下文) , thereby (因此) , therefo re (为此) , thereafter (在下

文中) , thereof (由此) , thereon (关于那) , w hereas (有鉴

于) ,w hereat (对那个) ,w hereby (靠什么) ,w hereof (关于

那事)等等。这类古词语可使法律公文句子简练、严密、庄

重,具有很强的文体效果。二是指一些法律英语中常用的

表示一般概念的词语。例如动词w itness在法律英语中

加古英语构成第三人称单数的后缀—eth 而成w itnes2
seth; 再如 said, nam ed, du ly, deem , exp irat ion 等都是

法律英语常用的古词语,它们和第一类复合副词一样,也

对法律英语的语言形式增添一定的文体特色。

二、法律英语专门术语的分类及语言特点

法律英语专门术语是用来准确表达特有的法律概念

的专门用语。这类专门用语既有和其它各类术语相同的

共性,也有其自己特有的个性。根据意义结构或语义范

围, 这类专门用语可分为常用术语、排他性专门涵义术

语、专门法律术语和借用术语四种形式。

1. 常用术语　法律英语常用术语有两种概念: 第一,

不明确表示特定的法律概念,语域比较广,既常用于法律

语言中,也是社会日常生活各方面不可缺少的词语,在两

种语域中无语义差别,而且通俗易懂。例如: conduct (行

为) ,w rite (签字) ,w itness (证明) , goods (商品) , individu2
al (个人) , sum (总额) , sign ing (签署) , in su rance (保险) ,

gam b ling (赌博) , ru le (规则) , m arriage (婚姻) , d ivo rce

(离婚)等等。第二,表示特定的法律概念,但是随着应用

范围的扩大和全民词汇发生密切联系而经常互相交换与

影响,结果由原来只有法律工作者知晓的术语扩伸到全

民词汇领域中。例如: law (法律) , law yer (律师) , deb t (债

务) , m urder (谋杀) , crim e (罪行) , p rison (监狱) , cou rt

(法庭) , con tract (合同) , po lice (警察) , w ill (遗嘱) , fine

(罚款) , pun ishm en t (惩罚) , sen tence (判决) , judgem en t

(审判) , robbery (抢劫) , theft (偷窃)等等。随着法律知识

的普及和法制的发展,这类术语全民化的数量会不断加

大。

法律英语常用术语由于法律和全民通用,所以其最

大特点就是常用性及适用场合广。据此,这类术语一般文

体信息较少,具有中性文体意义效果。另外由于这类术语

都是常用词, 所以其构词能力较强, 如 law  law fu l 和

law yer, crim e  crim inal, con tract  con tractual, 而且有

的具有多义性,应用时要注意词形变化和语境。

2. 排他性专门涵义术语　这种术语指排斥与法律概

念无任何联系的一般涵义而保留特定的法律专门涵义的

法律专门用语。这类术语有两种涵义: 一是法律方面的;

二是普通意义方面的。由于两种涵义截然不同,所以必须

通过排斥与法律无关的普通涵义才能明晰地揭示特定的

法律专门涵义。这类术语的多义现象主要是由于词义范

围在历史演变中扩大或缩小而产生的。据此,可将其分为

两类形式:

①词义外延术语: 许多专门创造的法律专门术语由

于词义从原先表示的单一概念扩大到表达外延较宽广的

概念而越出其使用范围, 渗透到日常生活中, 例如 alib i

是一个法律专门术语,意为“不在犯罪现场”,现在词义已

扩大为“借口,托辞”,甚至还转化为动词“为⋯辩解”。再

试看以下词义外延的例子:

法律专门术语 外延词义

sta tu te法令,成文法 (公司、学校等的)

章程,条例

ju ry陪审团 (竞赛时)评奖团

code法典、法规 密码,电码

p lead辩护 恳求

gu ilt有罪 内疚

②词义缩小产生的术语:与①类相反,许多法律专门

术语不是专门创造的,而是由于全民的原始词义外延缩

小从日常生活转用到了法律方面形成的,即在原有含有

一般词义的旧词基础上赋予其表示法律概念的新义。例

如日常生活用词 box 表示“盒,箱”之义,现在已具有法律

涵义,成为法律专门术语,表示“证人席,陪审席”。再试看

由于词义缩小形成的法律专门术语的例子:

一般词汇 词义缩小产生的术语

paro le (俘虏)宣誓 假释

comp lain t报怨 控告,起诉

exh ib it展览 证据,特征

deed行为 契约

su it请求,恳求; (一套)衣服起诉;诉讼,讼案

排他性专门涵义术语由于表示法律概念专门,使用

频率高,所以构成法律英语专门术语的主体部分。这类术

语虽然从词形看许多都是常用词,但是在语义方面由于

它是由一般词义和法律专门涵义两类不同语义内容构

成,所以一般只有精通法律英语的法律工作者才能懂得

术语所揭示的特定法律概念,而多数人一般只了解其一

般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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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英语用词的最大特点就是准确。这类术语有一

词多义的特点,所以在实际应用中切不能望词生义,而是

一定要借助语境正确理解,以免误用。例如 apo logy除了

常用词义“道歉”外还有“辩护”之义。在 H e delivered a

lengthy apo logy 一句中由于缺少必要的语境无法断定

apo logy的指称意义。如果有了语境,比如在法庭上或者

在日常生活中,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3. 专门法律术语　这类术语因为符合术语的单义

性、准确性和所表达的概念严格分化三个根本特征,所以

是严格意义上的标准术语。这三个根本特征是术语和非

术语的分界线,具备者为术语,不具备者为非术语。

单义性要求专门法律术语必须名称单一,指称意义

单一,两者完全一致以产生严格定义。例如: p la in t iff (原

告) , defendan t (被告) , recidivism (累犯) , b igam y (重婚

罪) , hom icide (杀人者) , affray (在公共场所斗殴罪)等就

具备这些特征。这些术语名称和指称意义均单一,定义很

严格,除 defendan t有形容词转化外甚至无词类变化。单

义性的实际意义在于它可有效地防止误解,即使在较小

的语境中也是如此。例如在前面提到的 H e delivered a

lengthy apo logy 一句中, 如果 apo logy 为单义就不会发

生意义无法断定现象。

上述例子表明了单义性的重要性,然而许多法律英

语术语却不能符合这一条件。一是由于它们同时具有法

律意义和一般意义,从而形成了的多义,这一点前面已有

论述,在此不多赘述。二是由于专门法律术语的定义下得

过多而在术语本身内部形成了多义。例如 libel就表示两

种法律概念,第一种就有“诽谤、诽谤罪、文字诽谤、书面

诽谤”四种释义,第二种和上面概念截然不同,表示“原告

的诉状”; lex m ercato ria据查就有“商法、商事法、习惯商

法、商业习惯法、商人法律、商人习惯法”六种释义。单义

性与准确性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专门法律术语在自

己的范围内释义如此不统一不仅破坏了单义性,而且还

破坏了准确性,结果往往造成理解上的极大困难,这不能

不说是一大缺憾。据此,逐步使法律术语释义统一、精确、

明晰是整理审订术语应加以解决的首要问题。

专门法律术语所表达的概念严格分化表明,这类术

语不包含感情色彩,一般只适用于法律或与其有密切联

系的语域中。严肃的法律要用严肃的语体,严肃的语体要

用严谨精密的专门法律术语体现,法律英语语体严肃庄

重的特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此。

41借用术语　随着政治、经济和科技的发展, 法律

调整的内容越来越多,门类的划分也日趋细密,目前已发

展成为一个体系庞大、门类众多、结构严密的学科。一些

新的法律分支学科和边缘学科应运而生,相关领域内的

专门术语大量涌入法律英语专门术语,其中许多术语已

站稳脚跟,占有非常固定的一席之地。例如: sadism (性虐

待狂) 源自心理学, abo rt ion (堕胎) 源自医学, art ist ic

w o rk (艺术作品)源自艺术, con tinen tal shelf (大陆架)源

自地理学, heredity (遗传)源自生物学, ra t io (比率)源自

数学, incest (乱伦罪)源自社会学, monogam y (一夫一妻

制)源自人口学, tariff (关税)源自经济学, average (海损)

源自运输, cla im s (索赔)源自对外贸易, life in su rance (人

寿保险)源自保险等等。

借用术语来源之广,数量之大是很难估计的。由于观

点的不同,究竟哪些术语应真正进入法律术语行列是不

能绝对化的。但是,随着法律调整内容的扩大,在传统公

认的借用术语基础上,更多的借用术语进入法律术语是

一种必然趋势。

本节所述四种法律英语专门术语彼此之间是相互联

系,相互作用,相互协调的。它们之间有特定的语义联系,

构成独特的有规律的术语体系,所以,应该全面地看待其

鲜明的体系性,切不可将其孤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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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87 页)　使用, 而外语教学最薄弱的正是语

言使用环境。作为外语的英语,由于缺乏说和写的真实使

用场所, 学生只能在模拟情景中操练, 因此语言的真实

性、可靠性和实用性自然有所削弱。在真实交际中,学生

往往过多地暴露出这种教育上的缺陷。

写作教学因为有测试动力,目前学生还能认真对待。

但从中学到大学,大部分学生英语写的能力的表现模式

仍然是“汉语思维→英语翻译”。其中的缺点并不是“汉式

文化→英式翻译”,而是“汉式文化→汉式英语”。

英语口语教学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动力问题。来自社

交方面的口语学习或习得的动力基本不存在。而寄希望

于测试方面的动力似乎也没有可能。因此,无论是课内还

是课外,口语活动的开展显得相当困难。在此情况下,作

为教育政策具体执行部门的学校,亦只有从文化层次的

思想教育入手,诱导并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在中学和大学

英语课外开展多种不拘形式的口头语交际活动,促进学

生基本口头表达能力的发展。

(责任编辑　卫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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